
項目 評分說明 分數 評分單位簽章 
 

學習計畫 
(必備，最多40分) 各系依學生所提之學習計畫內容進行評分。 

  

學業成績 
(必備，最多30分) 

檢附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 

學業成績總平均(小數點無條件捨去)： 

95分以上(含)：30分 / 90~94分：28分 /85~89分:25分

/80~84分:23分 / 79~70分：20分 / 69~65分：15分  

(學業成績總平均未達65分，不得申請) 

  

懲處紀錄 
(必備) 

檢附歷年操行成績暨獎懲明細表： 

申誡：每支減0.5分 

(在校期間曾記5支申誡含小過以上，不得申請) 
  

競賽及跨域績優 
(選備，最多10分) 

一、前一學期參加各項競賽成績優異者： 

1.國外競賽：第一名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6分、 

佳作4分、特殊績效表現4分。 

2.國內競賽：第一名5分、第二名4分、第三名3分、 

佳作2分、特殊績效表現2分。 

3.校內競賽：第一名4分、第二名3分、第三名2分、 

佳作1分、特殊績效表現1分。 

二、完成跨領域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雙主修者：10分 

  

證照績優 
(選備，最多10分) 

前一學期取得各項證照表現： 

1.甲級證照：每張10分。 2.乙級證照：每張5分。 

3.丙級及國際證照：每張3分。4.其他證照：每張2分。 

  

幹部表現 
(選備，最多5分) 

前一學期擔任幹部： 

1.會長、社長、班長：5分。 

2.副會長、副社長、副班長：3分。 

3.擔任其他幹部：2分。 

  

服務優良 
(選備，最多5分) 

前一學期校內(外)服務優良：每項1分   

請學生詳讀後簽名 

1、繳交紙本申請暨審核評分表及學習計畫至至學務處生輔組(進修推廣中心)，獲

補助學生須於承辦單位公告日期截止前繳交紙本學習報告至承辦單位，未繳交

者將喪失日後申請本項資格。 

2、學習計畫/學習報告電子檔請上傳至學務處生輔組「完善就學協助補助-築夢計

畫」專區-築夢計畫申請表單。 

3、獲當期築夢計畫勵學金者，不得申請當期課後多元學習。 

4、獲補助名單公告後，若有疑問請於規定時間內詢問，逾期不受理。 

學生簽名 

 

學 務 處 
(進修推廣中心 ) 
承 辦 人 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學 務 長  

 

 
115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築夢計畫】申請暨審核評分表 
115.3 更新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資格：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學生具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原住民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